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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FACE


公共传播与公共伦理规则

中国社会自改革开放尤其是新时代以来, 民众对公共生活的参与在各个领域、 各个层面广泛展开, 参

与主体越来越多元化。 一方面, 国家层面主动、 有序开放的公共空间越来越大, 政府的回应积极性越来越

高, 民众的意愿和要求日趋成为影响国家法制建设、 政策设计、 地方治理的关键因素; 与此同时, 民众的

主动参与意愿也越来越强, 民众不仅积极响应地方政府层面所开放的各种参与机会, 而且主动地创造了各

种线上及线下的参与新机制。 国家社会结构变迁和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带来了公共生活平台的多元化, 如

民众从自身关注点出发积极参与各种志愿者组织表达意见, 政府开放的各种公民协商活动越来越多, 在各

种形态的互联网平台上的广泛讨论成为民众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等等。 但是, 中国社会结构的多元化、

经济迅速发展所产生的利益分化等因素, 导致民众意愿、 价值观呈多元化, 民众对公共生活的广泛参与并

不全然是凝聚了社会共识, 而是共识与社会分歧并存。

为什么公共生活和公共传播的开展在中国呈现为不同的效果? 显然, 一方面的原因是民众之间的确存

在多元化的诉求, 但另一方面, 民众就公共生活中的交往伦理并未达成广泛的共识。 中国社会的快速变迁

带来了传统道德价值和责任伦理观念的巨大变化, 传统中国社会的价值伦理体系多表现为与传统政治、 经

济及社会形态相适应的私人本位, 公共伦理整体上是缺失的。 在社会转型和公共生活兴起的过程中, 传统

伦理价值必然逐渐解体, 而与新时代和开放社会相适应的公共伦理体系尚处在认知与形成过程之中。 因此

可以看到, 在中国多面向的公共生活中, 成效与问题、 共识与分歧是并存的。 在政府层面, 承担公共责任、

与时俱进地提供民众所期待的公共服务、 高效回应民众的诉求是主流现象, 但政府缺位和越位的各种现象

也仍然广泛存在。 在民众和社会层面, 理性参与、 慎思明辨的表达在公共生活中固然广泛存在, 但立足于

个体本位、 社会责任缺失的表达也同样普遍存在。 其成因一方面在于中国社会快速转型过程中法治和制度

建设的相对滞后, 另一方面在于转型社会中与良好的公共生活相适应的责任伦理、 公共德行尚未成为社会

共识。

公共伦理本质上是一系列被公众广泛接受的用以自律的价值规范, 公共伦理的形成是一个责任伦理被

认知、 内化、 进而共识化的演进过程。 尽管在当下转型过程之中的中国社会尚未全面形成公众广泛认同的

公共责任伦理, 但在具体的公共生活实践过程中、 在具体的公共传播场域, 已经形成了一系列有效的责任

伦理规范。 比如在很多地方性公民参与的实践活动中, 已完成了参与者从最初的无序参与、 非理性表达到

有序参与、 慎思明辨的演进过程; 在互联网上, 十多年前的表达呈言论芜杂状态, 但最近几年, 多数网民

的言论已表现出严格自律、 审慎负责的一面。 这些现象表明中国社会的公共传播伦理正在形成之中。

构建与新时代和开放中国社会相适应的公共传播责任伦理体系, 对于转型中国社会来说是一个新课题。

虽然公共伦理的形成是一个自发演进过程, 但这并不等同于社会主体可以无所作为。 在制度层面上, 合理

的制度安排是形成良好的公共传播伦理的关键因素。 我们需要关注的是伦理准则如何转换并落实在具体的

交往实践中, 要通过公共传播活动来培育公民的伦理素养和公共交往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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